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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公布 HarmonyOS 2 操作系统，该系统这不仅是手机操作系统，而是将 IoT

时代全硬件产品连通为“超级终端”的系统中枢，将是华为消费者业务“全场

景智慧生活战略”的核心抓手。 

▍鸿蒙 OS：“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的核心支撑抓手，构造 IoT 时代“超级终端”。

消费者业务重点围绕着五大场景打造用户新体验，包括运动健康场景、智慧办公

场景、影音娱乐、智能家居和智慧出行。万物互联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使

用者在不同场景、硬件、连接下割裂的体验，这也是鸿蒙核心解决的问题；支持

多设备的鸿蒙 OS，不再仅仅局限于过去单一种类设备的操作系统厂商竞争，而

是直接面向扑面而来的 AIoT 时代，解决 IoT 时代多种类设备连接、管理的问题。

鸿蒙 OS 采用全栈解耦架构，分布式的软总线结构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组装不同的硬件，手机、PC 机、Pad 和大屏、耳机、音箱、手表、汽车与更

多的可穿戴设备共同实现了“超级终端”，摆脱了过去多操作系统间的隔离，不

同硬件间连接的隔离，在统一的控制中心里即可完成对连接的所有设备状态的查

看、操作。 

▍鸿蒙手机系统：轻量化，系统化，去应用化。手机将是最快让消费者感知到鸿

蒙系统带来变化的场景。当前适配鸿蒙系统的手机 APP，支持模块化小插件操

作，轻量化、效率化成为关键词，“卡片”轻应用成为了各类应用在鸿蒙系统中

的更便捷的展现形式，极大改善当前手机应用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割裂的

用户体验。鸿蒙系统适配所有安卓应用，并通过超级终端功能打通与其他鸿蒙系

统硬件如平板、笔记本的无缝使用体验，摆脱单个产品硬件限制，实现分布式的

全硬件平台交互。并且通过鸿蒙全栈的技术优化——包括内核层、硬件抽象层、

runtime 层和框架——让鸿蒙系统的综合性能比基于安卓的 EMUI 有了大幅提

升。 

▍全硬件场景：突破硬件限制：“超级终端”实现全设备互联。鸿蒙 OS 实现致

力于将所有鸿蒙系统的硬件设备用操作系统整合为统一的“超级终端”：1）分

布式的编程框架使得应用开发者只需要开发一次代码就能实现在所有终端里跑

通；2）手机与其他各类硬件的应用服务与任务可迁移，让正确的应用在正确的

场景跑在正确的设备上；3）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安全，多设备协同认证需要后

台的 ID 校验和公私钥校验后才能够连接进入统一的“超级终端”。 

▍鸿蒙系统适配进度预期：华为计划 6 月 2 日最早一波进行 Mate30/40 系列、P40

系列、MatePad pro 系列升级，三季度升级 nova6/7/8 及 Mate20 系列、MatePad，

四季度升级 V 系列、S 系列与 Mate 20X、平板 M6，明年上半年升级 Mate9/10、

nove5 等老机型系列。 

▍风险因素：鸿蒙生态发展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影响等。 

▍投资策略。我们认为华为的鸿蒙系统具备战略级的意义，将是华为消费者业务面

向 AIoT 时代的基石，也是国产操作系统弯道超车海外传统厂商的结构性机会。

鸿蒙当前已有 300+应用和服务伙伴、1000+硬件伙伴、50 万+开发者，2021 年

公司预计覆盖设备数或超 3 亿台，“1+8+N”全场景体系逐步完善，自主可控

迎来增量机遇，生态建设提速下合作伙伴有望持续受益。建议重点关注华为自主

生态阵营核心伙伴：1）鸿蒙最核心生态伙伴中国软件国际；2）汽车操作系统

合作伙伴：中科创达、德赛西威；3）关注：信创相关基础设施厂商浪潮信息，

飞腾第一大股东中国长城；华为生态及整体自控主题相关公司金山办公，用友网

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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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以鸿蒙 OS 联通的硬件之间的“超级终端”  图 2：小卡片设计带来轻量化模块化体验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图 3：超级终端需要核心解决安全认证问题  图 4：渲染和逻辑分离极致提升性能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图 5：OpenHarmony 核心成员  图 6：鸿蒙当前已有 300+应用和服务伙伴、1000+硬件伙伴、50 万+

开发者 

 

 

 



 

  
计算机行业“构筑中国科技基石”系列报告 11｜2021.6.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图 7：手机、平板、手表多设备依靠鸿蒙获得统一桌面端体验  图 8：鸿蒙是华为实现“万物互联时代”愿景的最重要一块拼图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 OS 2 发布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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